南投縣109年度社會救助低（中低）收入戶
審查各類所得或工作能力計算標準表
                               中華民國108年9月10日府社助字第1080206547號函訂定公布
中華民國108年11月5日府社助字第1080246104號函修正
	所得項目/類別
	法規依據
	計算標準
	說明

	已就業者，依序核算
(5-1條1項1款1目
) 
	提供薪資證明
	(5-1,1,1,1-1)前段
	依實際薪資計算工作收入
	收入高於27,583元者。

	
	財稅資料未能提出薪資證明者。
	(5-1,1,1,1-1)後段
	依薪資調查各職業類平均薪資計算（該類經常性薪資核算）
	自行執業(如代書、律師、會計)、開業及經營者（收入高於27,583元者）。

	
	最近1年度之財稅資料查無工作收入，且未能提出薪資證明者。
	(5-1,1,1,1-2)
	依臺灣地區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各職類每人月平均經常性薪資核算
	已知職業類別，惟實際收益未查列（收入高於27,583元者）。

	
	未列入臺灣地區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各職類者(具有工作能力者)
	(5-1,1,1,1-3)
	初任薪資(27,583元)
	依最近一次各業初任人員每月平均經常性薪資核算。

	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5-1條1項1款2目
)
	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

(20-59歲)
	(5-1,1,1,2)前段
	依基本工資核算(23,800元)
	提附3次以上就業未媒合成功紀錄。

	
	經公立就業機構認定失業者或55歲以上經公立就業機構媒介工作3次以上未媒合成功、參加政府主辦或委辦全日制職業訓練。
	(5-1,1,1,2)後段
	依基本工資核算(23,800元)
（認定及訓練期間得不計算）
	失業或參加職業訓練期間得不計算工作收入（0元），所領取之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仍應併入其他收入計算。

	有工作能力因照顧親屬未就業者(5-3條1項4款)
	因照顧特定身障或特定病症且不能自理生活之共同生活或受扶養親屬致不能工作
	（5-3,1,4）
	0元
	1.有工作能力因照顧親屬未就業者，同一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庭以一人為限。
2.需附受照顧重大傷病、失能者證明文件。

	所得項目/類別
	法規依據
	計算標準
	說明

	原住民已就業者(5-1條1項1款1目)
	提供薪資證明（無比例適用）
	(5-1,1,1,1-1)前段
	實際薪資認定（收入高於27,583元者）。
	原住民已就業者，應依中央原住民族事務主管機關公布之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按一般民眾主要工作所得與原住民主要工作所得之比例計算(107年折算比例為75.32%)。但核算結果未達基本工資者，依基本工資核算。

	
	就業未提供薪資
	(5-1,1,1,1-2)
	依臺灣地區職類別薪

資調查報告各職類每

人月平均經常性薪資，
並應依社會救助法第
5-1條第2項規定之
折算比例(107年折算
比例為75.32%)核算。
但核算結果未達基本
工資者，依基本工資計
算(23,800元)。
	

	
	未列入臺灣地區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各職類者
	(5-1,1,1,1-3)
	原依初任薪資(27,583
元)乘以折算比例(107
年折算比例為75.32%)
=20,776元計算結果未
達基本工資，故依社會
救助法第5-1條第2項
規定，仍以基本工資計
算(23,800元)。
	

	原住民已就業者(5-1條2項
)
	【具有工作能力者】 
	(5-1條2項)
	應按折算比例75.32%核算；但核算結果未達基本工資者，依基本工資計算(23,800元)
	應依據中央原住民族事務主管機關公布之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報告，按一般民眾主要工作所得與原住民主要工作所得之比例核算。但核算結果未達基本工資者，依基本工資核算。

	原住民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5-1條1項1款2目
	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

(20-59歲)
	(5-1,1,1,2)後段
	依基本工資核算(23,800元)
（認定及訓練期間得不計算）
	提附3次以上就業未媒合成功紀錄。

	身心障礙者
	輕度
	5-1,3後段,另參
(5-1,1,1,1-2)
(5-1,1,1,1-3) 及內政部函釋規定
	1.實際從事工作收入超過初任工資者，依實際收益計列（27,583元以上）。
2.實際從事工作收入未超過初任工資已達最低基本工資依實際收益計列。（23,800元~27,583元）。


	依內政部100年7月19日台內社字第1000131567號函及100年7月7月27日台內社字第1000148137號函辦理。

	所得項目/類別
	法規依據
	計算標準
	說明

	身心障礙者
	輕度
	5-1,3後段,另參
(5-1,1,1,1-2)
(5-1,1,1,1-3) 及內政部函釋規定
	3.實際從事工作收入，薪資未列入薪資調查報告者，依初任工資乘以55%計列工作收入，即(15,171元)。
4.非屬喪失或無工作能力者而未實際就業或失業（提附3次以上就業未媒合成功紀錄）依最低基本工資乘以55%計列工作收入，即(13,090元)。
5.第一類身心障礙者經查無實際工作及收入，以0元計列。
6.聽、語及顏面障礙類依基本基本工資計算（23,800元）。
	

	身心障礙者
	中度
	5-1,3後段,另參
(5-1,1,1,2)及內政部函釋規定
	1.實際從事工作收入超過初任工資者，依實際收益計列（27,583元以上）。
2.實際從事工作收入未超過初任工資已達最低基本工資依實際收益計列。（23,800元~27,583元）。
3.實際從事工作收入，薪資未列入薪資調查報告者，依最低基本工資乘以55%計列工作收入，即(13,090元)。

4.實際從事工作收入，薪資未列入薪資調查報告，且年滿60歲以上者，依最低基本工資乘以55%再乘以70%計列工作收入，即(9,163元)。
5.領有中度身心障礙
  證明，經鄉鎮市公所
  查證未實際從事工
作，以0元計列。
	1.依內政部100年7月19日台內社字第1000131567號函及100年7月7月27日台內社字第1000148137號函辦理。
2.依內政部101年2月23日台內社字第10101011984號函辦理。
3.經評定屬喪失、無工作能力而未實際就業或失業者：經村里幹事訪查屬實者，於調
查表初審意見欄加註後，以0元計列。

	所得項目/類別
	法規依據
	計算標準
	說明

	身心障礙者
	中度
	5-1,3後段,另參
(5-1,1,1,2)及內政部函釋規定
	6.經評定屬喪失、無工
  作能力而未實際就
  業或失業者，以0元
  計列，即無工作收
  入。
	

	身心障礙者
	重度以上
	5-3,3
	0元
	依內政部100年7月19日台內社字第1000131567號函及100年7月7月27日台內社字第1000148137號函辦理。

	高中職以上學生
	25歲以下日間部學生
	5-3,3,1
	0元
	檢附學生證。

	
	大學院校以上進修學校
全職就業者
	5-3,1,1
5-1,3,前段
	1.所得超過基本工資依實際所得計列。
2.未達基本工資者依23,800元計列。
3.打工實際收入，依提附薪資證明核算。

	1.檢附學生證。
2.依內政部100年12月27日1000252018號函辦理。

	
	年滿16歲未滿20歲之

高中職進修學校
	5-3,1,1
5-1,3,前段
	1.夜校生實際從事工作依實際所得計列。

2.打工實際收入，依提附薪資證明核算。
3.經查無實際工作及

  收入，以0元計列。

	1.依左列標準第3款計列為未工作收益者，如經查核已投入職場工作者，應依左列標準調整計算之。
2.依內政部100年12月27日1000252018號函辦理。

	未成年已就業者
	16-19全職工作人口
	依勞基法規定
	1.所得超過基本工資（23,800元）依實際所得計列。
2.未達基本工資者依基本工資計列(23,800元)。
	依勞基法規定最低基本工資為23,800元。

	未成年及60歲以上高齡未充份就業人口
	16-19歲（含非全職就業者）
	5-1,3前段
	依核算收入(基本工資)70%計算(16,660元)。
	1.23,800*70%
2.提附3次以上就業未媒合成功紀錄。

	
	60-64歲者
	5-1,3前段
	1.所得超過核算收入（基本工資）70%（16,660元）以實際所得計列。
2.所得未超過核算收入，依核算收入70%計算(16,660元)。

3.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依核算收入70%再乘以55%計列，即(9,163元)。

	1.23,800*70%

2.23,800*70%

3.23,800*70%*55%

	所得項目/類別
	法規依據
	計算標準
	說明

	一親等出嫁女兒
	查有薪資收入者
	(5-1,1,1,1-1)前段
	1.所得未達資本工資，依基本工資核算（23,800元）。
2.所得超過基本工資
依實際所得計列。
	

	
	查無薪資收入者
	(5-1,1,1,2)前段
	依基本工資核算(23,800元)
	依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認定。


· 初任薪資標準：每人每月為27,583元
（資料來源：勞動部編印107年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
· 基本工資：依據勞動部公告109年1月1日起最低基本工資為23,800元
（資料來源：勞動部108年8月19日勞動條2字第1080130910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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